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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信鸽活动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新旧条款对比表

序号 条 原条款 新条款

1
第一条

（目的和

依据）

为规范本市信鸽活动开展，加强信

鸽活动监督管理，维护市容环境卫

生，保障本市机场航空飞行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上海市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

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国家和本市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

体育总局《信鸽活动管理办法》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

定。

为规范本市信鸽活动开展，加强信鸽

活动监督管理，维护市容环境卫生，

保障本市机场航空飞行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

体育总局《信鸽活动管理办法》，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2
第二条

（适用范

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信鸽活动及其监

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信鸽活动及其监

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3
第三条

（信鸽活

动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信鸽活动，是指开展

信鸽竞赛，以及相关信鸽活动信息

填报、鸽舍搭建、信鸽饲养、信鸽

训放等活动。

本规定所称的信鸽活动，是指开展信

鸽竞赛，以及相关信鸽活动信息填

报、鸽舍搭建、信鸽饲养、信鸽训放

等活动。

4
第四条

（管理原

则）

本市信鸽活动开展遵循政府部门监

管、信鸽饲养人自律、社会组织自

治、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做到规范有序、文明安全。

对信鸽活动的监管实行依法管理、

分类管理、属地管理原则。

本市信鸽活动开展遵循政府部门监

管、信鸽饲养人自律、社会组织自治、

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做到规

范有序、文明安全。

对信鸽活动的监管实行依法管理、分

类管理、属地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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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 原条款 新条款

5
第五条

（部门职

责）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信鸽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信鸽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6
第六条

（社会组

织）

市信鸽协会是本市指导信鸽运动项

目发展和自治管理的社会组织，依

法制定和组织实施自律性规章制

度，开展信鸽活动的指导、服务、

培训、管理等工作。

区信鸽协会负责本辖区内会员信鸽

活动的规范自治。

市信鸽协会是本市指导信鸽运动项

目发展和自治管理的社会组织，依法

制定和组织实施自律性规章制度，开

展信鸽活动的指导、服务、培训、管

理等工作。

区信鸽协会负责本辖区内会员信鸽

活动的规范自治。

市、区信鸽协会应当依法接受体育行

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管，健全内部治理

机制，加强行业自律。

7

第七条

（信鸽竞

赛及活

动）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俱乐部、信鸽

公棚和信鸽饲养人，应当按照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和《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开展各类信鸽竞赛及相关活

动。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根据协会章程创

新管理机制，对在本市开展的各类

信鸽竞赛活动加强服务、引导和规

范。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俱乐部、信鸽公

棚和信鸽饲养人，应当按照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和《上

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开展各类信鸽竞赛及相关活动。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根据协会章程创

新管理机制，对在本市依法开展的各

类信鸽竞赛及相关活动加强服务、引

导和规范。

鼓励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发

挥信鸽活动在重大节庆、体育赛事中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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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条

（信鸽活

动信息填

报）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信鸽活动的

信鸽饲养人应当按照市信鸽协会要

求，向所在地的区信鸽协会填报信

鸽活动信息，包括鸽舍面积、搭建

位置、信鸽数量、信鸽饲养人信息

等。

市信鸽协会负责汇总各区信鸽活动

信息，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与市、

区体育部门等共享信鸽活动信息。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信鸽活动的

信鸽饲养人应当按照市信鸽协会要

求，向所在地的区信鸽协会填报信鸽

活动信息，包括鸽舍面积、搭建位置、

信鸽数量、足环编号、信鸽饲养人信

息等。

市信鸽协会负责汇总各区信鸽活动

信息。支持市信鸽协会加强信息化建

设，建立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

信息管理系统与市、区体育部门等共

享信鸽活动信息。

9
第九条

（鸽舍搭

建）

鸽舍搭建应当符合国家及本市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支持市信鸽协会依法制定鸽舍搭建

团体标准，明确规范鸽舍搭建的尺

寸、造型、材质、位置、饲养密度

等。

鸽舍搭建应当符合国家及本市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相关标准。

支持市信鸽协会依法制定鸽舍搭建

团体标准，包括鸽舍搭建的尺寸、造

型、材质、位置、饲养密度等。

10

第十条

（机场净

空保护区

域规定）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俱乐部、信鸽

公棚和信鸽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机

场净空保护区的相关规定。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不得搭建鸽

舍、饲养信鸽。禁止在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及周边范围组织信鸽训放、

比赛等活动。

本市各级信鸽协会、俱乐部、信鸽公

棚和信鸽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机场

净空保护区的相关规定，禁止在机场

净空保护区域内组织信鸽训放、比赛

等活动。

市信鸽协会应当依法制定并组织实

施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会员管理、信

鸽饲养、鸽舍搭建等相关行业规则，

明确对违规会员的行业惩戒措施。支

持市信鸽协会探索对机场净空保护

区域内饲养的信鸽使用全塑料材质

足环。

11
第十一条

（公棚饲

鼓励市信鸽协会制定信鸽公棚建设

及服务标准，推进信鸽公棚、寄养

鼓励市信鸽协会制定信鸽公棚建设

及服务标准，推进信鸽公棚、寄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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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 原条款 新条款

养） 式联合鸽舍建设。鼓励不具备饲养

条件的信鸽饲养人，将信鸽迁移至

公棚、寄养式联合鸽舍集中饲养。

联合鸽舍建设。鼓励不具备饲养条件

的信鸽饲养人，将信鸽迁移至公棚、

寄养式联合鸽舍集中饲养。

12

第十二条

（信鸽饲

养人的义

务）

信鸽饲养人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及本

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依法养鸽、文明养鸽、和

谐养鸽。

信鸽饲养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以及

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影响市容环境

卫生，不得破坏公共设施；应当自

觉约束养鸽行为，与相邻居民和睦

相处，自觉营造优美整洁的市容环

境。

信鸽饲养人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及本

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依法养鸽、文明养鸽、和谐养

鸽。

信鸽饲养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以及

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影响市容环境卫

生，不得破坏公共设施；应当遵守行

业自律规范，自觉约束养鸽行为，与

相邻居民和睦相处，自觉营造优美整

洁的市容环境。

13
第十三条

（防疫要

求）

信鸽饲养人应当定期进行鸽舍消

毒、信鸽接种疫苗等防疫措施，预

防禽流感等疾病传播。信鸽在饲养

过程中死亡的，应当按照动物防疫

相关规定，将信鸽尸体送至指定的

无害化处理场所。

当信鸽发生疫情时，信鸽饲养人应

当及时向所在地相关部门报告，主

动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信鸽饲养人应当定期进行鸽舍消毒、

信鸽接种疫苗等防疫措施，预防禽流

感等疾病传播。信鸽在饲养过程中死

亡的，应当按照动物防疫相关规定，

将信鸽尸体送至指定的无害化处理

场所。

当信鸽发生疫情时，信鸽饲养人应当

及时向所在地相关部门报告，主动采

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14
第十四条

（行业自

律）

信鸽协会应当加强对会员的行业自

律，信鸽饲养人违反信鸽协会章程

的，由市、区信鸽协会依照协会章

程和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信鸽协会应当加强对会员的行业自

律，信鸽饲养人违反信鸽协会章程等

行业自律规范的，由市、区信鸽协会

依照协会章程和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15
第十五条

（施行日

期）

本规定自 2022年 1月 3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本规定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 XXXX年 XX月 XX
日。


